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

惠企纾困稳经济十二条举措》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和省稳定经济增长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厅制定了《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惠企纾困稳经济十二条举措》，并成立工作专班，请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1. 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惠企纾困稳经济十二条举措
      2. 省生态环境厅惠企纾困稳经济工作专班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2年6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
惠企纾困稳经济十二条举措
一、大力提升服务效能
1.全面落实审批服务“一网通办”制度。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危废经营许可、排污口审批、辐射安全许可等，全部在本级政务服务平台开设受理通道，实行网上报、预约办、线上“不见面审批”，办理结果免费邮寄或专人送达。
2.畅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受理、公示、评估、审查流程“四同步”，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
3.深化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专人服务制度。对各级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逐一明确服务联络人，做到“前期有人指导、报批有人协调、建设有人跟进”。
4.推进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管理。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已通过审查并已落实审查意见的，项目环评文件直接引用规划环评和区域评估的数据、结论。
5.优化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管理。在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给予必要的指导帮扶，企业自主验收的建设项目如因非主观因素导致的程序性违规，未造成环境污染后果并在承诺期限整改到位的，免于行政处罚。
二、持续优化监督管理
6.深化执法监督正面清单管理制度。将环保信用绿色等级（诚信）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小、环境风险低、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持证排污企业，与民生保障、疫情管控密切相关的企业全部纳入正面清单管理。充分利用污染源在线监控、用电监控、走航监测、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实施数字化非现场监管，减少现场检查频次。
7.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充分运用指导、建议、提醒、教育等非强制性监管方式，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和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
8.扩大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范围。对直接或间接提供电力、热力、天然气、饮用水、交通出行等基础公共服务，涉及重大民生保障的企业“能免则免、应免尽免”，保障企业正常合规生产经营。
9.推行环保信用“动态修复”。优化环保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流程，推进处罚文书与信用修复指南同步送达，及时提示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等的环保失信企业信用公示与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实行同步管理，失信记录到期即时“清零”。
三、竭力提供要素保障
10.积极完善“环保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环保产业信贷支持，实行省市联动，放大风险补偿效益。推出“环保担”产品，通过再担保、担保、增信等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治污提供低门槛、低成本、高额度的增信支持。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碳排放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11.大力推行排污权交易。支持、指导企业通过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升级等减少污染物排放，鼓励企业对形成的“富余排污权”，积极参与市场交易，推行企业间排污权租赁业务，盘活“环境资产”。
四、多措并举帮扶惠企
12.优化服务举措。推进实施江苏省“百园千镇万企”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计划，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技术咨询、结对帮扶，解读环保法律法规，助力企业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深化“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和外企专场服务，及时做好“厅长我留言”、“12369”等平台的办理回复，积极回应企业关切、群众诉求。
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除已有明确期限规定外，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主动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省厅将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附件2
省生态环境厅惠企纾困稳经济工作专班

一、专班机构
组  长：王天琦
副组长：钱江、潘良宝、周富章、尹荣尧、英剑波
成  员：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厅综合处、监察处、法规科技处、财审处、固体处、核管局、环评处、监测处、执法监督局、宣教处、市县处、机关党委（机关纪委）、信访办，监测中心、环科院、宣教中心、固管中心、评估中心主要负责同志。
二、专班运行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厅综合处，省厅相关成员处室单位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办公室工作。
三、工作机制
工作专班负责研究制订全省生态环境惠企纾困稳经济工作举措，加强统筹协调、面上指导，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办公室负责联络推进全系统惠企纾困稳经济具体工作，分解工作任务，调度总结工作进展。相关处室单位根据部门职责制订落实方案，推进工作开展，定期调度条线进展，梳理分析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并及时提请专班研究。各设区市局、驻市监察、监测机构要尽快建立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落地。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和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向专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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